
105年臺中市道路交通事故
分析及交通安全策進作為

專案報告

報告單位: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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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105年交通事故統計與肇因分析

•貳、六都交通事故比較與分析

•參、本局防制交通事故作為

•肆、未來策進作為

•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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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5年交通事故統計
與肇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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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1類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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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與104年A1類交通事故比較

本市105年A1類交通事故計發生97件101人與
104年118件120人比較減少21件(-17.8%)，
19人(-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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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類事故-前5大肇因分析

105年A1類事故前5大肇因為未注意車前狀態(占21.6%)、未依
規定讓車(占18.6%)、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占13.4%)、違反特
定標誌(線)禁制(占8.2%)及超速失控(占4.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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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年與104年同期發生
A1+A2類交通事故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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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類交通事故比較

105年計發生A1+A2類交通事故50,215件、死傷
66,508人，較104年52,938件、死傷70,990人，
減少2,723件(-5.1%)、4,482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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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類交通事故
-前5大肇因分析

105年A1+A2類前5大肇因為未依規定讓車(占27.1%)、未注意車
前狀態(占18%)、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占7.2%)、違反特定標
誌(線)禁制(占6.3%)及未保持安全距離(占5.1%)等。

1
1



A1+A2類交通事故
-肇事車種分析

肇事車種以機車(26,348件)占52.47%最高、
小客車(17,949件)占35.74%次之、小貨車
(3,163件)占6.3%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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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類交通事故
-肇事時段統計

肇事時段以16-18時發生7,521件最高，8-10
時發生6,746件次之，18-20時發生6,445件再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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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及A2類酒駕事故

•105年A1類酒駕事故發
生2件、死亡2人，較
104年減少7件(-
77.8%)、死亡減少7人
(-77.8%)。

•105年A2類酒駕事故發
生863件、受傷1,090
人，較104年減少237
件(-21.5%) 、受傷減
少248人(-18.5%)。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105年1-12月 2 2 863 1090

104年1-12月 9 9 1100 1338

增減 -7 -7 -237 -248

增減比率 -77.8% -77.8% -21.5% -18.5%

A1類酒駕事故 A2類酒駕事故
年度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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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多項防制事故作為
•執行A1及高肇事地點會勘，有效改善交通環境。

•路權單位針對高肇事路口分析與改善。

•本局提報不合理工程，路權單位協力改善交通環境。

•強力取締酒後駕車行為。

•強化重大違規、動態肇因違規、易違停路段執法。

•構建並執行人本交通環境，防制行人及自行車事故。

•規劃並執行防制營業大客車交通事故。

•本局實施學生平安專案，強化交通安全宣導。

•強化高肇事路口交通防制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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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六都A1+A2類事故比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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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年六都發生交通事故

統計比較
(統計期間:1月1日至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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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六都A1類交通事故
死亡人數比較圖(人)

本市105年1-12月A1交通事故發生97件死亡101人，死亡人數僅
高於臺北市，成效排名六都第2名，比104年進步2名。
(註：104年高於新北市、臺北市與桃園市，為六都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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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六都A1+A2類交通事故
發生件數比較圖(件)

本市105年A1+A2交通事故發生件數，次於高雄市，
成效排名六都第5名(註：104年為六都第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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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六都發生交通事故
受傷人數比較圖

本市105年A1+A2交通事故受傷人數，次於高雄市，成效
排名六都第5名，進步1名(註：104年為六都第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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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105年本市交通事故

肇事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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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5年本市A1
死亡人數比較(人)

本市A1類交通事故自103年起逐年下降，
105年比104年降低19人(-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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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5年本市A1+A2件數比較(件)

本市A1+A2類交通事故，自104年起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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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5年本市A1+A2
受傷人數比較(人)

本市A1+A2類交通事故受傷人數，自104年起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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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類交通事故趨勢說明

•本市A1+A2類交通事故自104年至105年持續
下降，104年比103年件數下降5.6%、人數
下降5.9%。

•105年比104年減少3,496件(-6.5%)、人數
減少5,330人(-7.3%)，顯示105年進步幅度
大於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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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5年本市每萬輛機動車輛
肇事率比較(件)

本市A1+A2類每萬輛機動車輛肇事率，自104年
起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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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5年本市每十萬人交通事故
死傷人數比較 (人數)

本市A1+A2類每十萬人交通事故死傷人數，自
104年起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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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1+A2件數、受傷人數、每萬輛機車肇事
率(件數)及每十萬人道路交通事死傷人數
而論，104年及105年本市均為持續下降趨
勢。

102-105年本市交通事故
肇事率綜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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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交通事故肇事率

偏高原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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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交通事故肇事率
偏高原因探討(1)

•人口數與機動車輛數持續增加：本市105年人口數與
機動車輛數(統計至105年11月底)呈增加趨勢，增加
道路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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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交通事故肇事率
偏高原因探討(2)

•交通工程尚有諸多改進空間：

例如，同一條道路路幅寬度不一，且多屬
彎曲道路，交叉路口多數未禁止左轉，衝
突點增加。

經分析本市105年30大高肇事路口，高肇事
路口集中路段，以環中路沿線計11處最高
，其次為臺灣大道沿線計9處，顯示臺灣大
道與環中路各路口仍應再檢視交通工程上
相關可改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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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交通事故肇事率
偏高原因探討(3)

•交通環境：

–公共運輸網路不足：新北市與臺北市交通
事故比本市低，與該2市捷運系統發達，吸
引使用私人運具者轉搭公共運輸息息相關
，而本市捷運系統尚在興建中，待捷運綠
線、藍線興建完成後，推測交通事故可因
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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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局防制交通事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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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交通事故作為
•A1及高肇事地點辦理會勘改善

•加強取締酒駕勤務

•加強重大違規行為取締

•易違停路段執法

•辦理多元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強化勤務作為

•提報不合理道路工程

•查報違規道路施工

•執行學生平安專案

•強化防制高齡者交通事故宣導

•強化防制行人、慢車者交通事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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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及高肇事地點辦理會勘改善

•105年1-12月，本局主
導會勘101處A1地點及
105處高肇事路口，計會
勘改善205處路口。

•計提出交通工程改善建
議計618項。

•104年各分局所轄5大高
肇事路口(65個路口)，
已改善61處(93.8%)。

A1會勘：105年02月23日西屯區台灣
大道與朝富二街口A1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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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肇事地點會勘

高肇事路口會勘：105年10月27日精武路與雙十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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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高肇事路口改善作為

•網路公布10大高肇事路口，提高民眾風險意識。

•高肇事路口由各分局執行強化路檢防制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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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取締酒駕勤務

•本局執行「天天抓酒駕」勤務，強化酒駕
高肇事路段執法勤務，以遏制酒後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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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取締酒駕勤務

•酒駕取締件數增
加1.4%，而酒駕
A1與A2類案件均
降低，表示本市
民眾酒駕情況在
本局強力執法下
，已有改善。

•本局仍持續強化
酒駕執法。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1 0 5 年 1 至 1 2 月 與 去 年 同 期
取 締 酒 駕 違 規 及 移 送 法 辦 件 數 情 形 比 較 表

期程 104年 105年
增減數
(比例)

取件數 14087 14277
+190  

(+1.4%)

移送法
辦件數

8206 7374
-83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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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本局取締酒駕績效
105年12月21日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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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重大違規行為取締

•取締重大交通違規態樣：酒後駕車、闖紅燈、嚴重超速40公
里以上、逆向行駛及轉彎未依規定等項目。

•本局為有效防制交通事故案件發生，要求嚴正執法，故105年

1-12月取締件數比104年同期增加66,702件(+22.3%)。

105年1月至12月與104年同期取締重大交通違規比較表

期程
取締項目 105年 104年 增減數(比例)

取締重大交通違規 365,510 298,808 +66,70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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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違規停車路段執法

105年1月至12月與104年同期取締重大違停比較表

期程
取締項目 105年 104年 增減數(比例)

取締重大違停 190,088 109,955 +80,133
(+72.87%)

•重大違停樣態：占用機車停車格停車、併排停車、占用身心障
礙專用停車停車、不依順行方向停車、公車不緊靠道路右側臨
時停車上、下客。

•本局105年1月起本市18處易違停熱點路段由各分局自行列管，
持續列管17處易違停路段加強取締，並於105年1月1日起新增三
大交通執法專案，積極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105年1-12月與去年同期取締績效比較：增加80,133件
(+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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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違規停車路段
臺中市新增17處易違停熱點一覽表

(自105年1月1日起加強執法)
編號 路段(處所) 轄管單位

1 中區綠川東、西街 第一分局

2 中清路1段（華美街至健行路） 第二分局

3 北區中友百貨周邊(育才北街、育才街、錦平街、一中街) 第二分局

4 大慶火車站 第三分局

5 南區美村南路(工學路至高工路段間) 第三分局

6 南屯區永春南路(忠勇路至嶺東路) 第四分局

7 北屯區昌平路1段（北屯路至文心路口） 第五分局

8 西屯區漢口路與大信街口 第六分局

9
西屯區新光三越、大遠百周邊(臺灣大道3段、惠中路1段、惠
來路2段、市政北七路、市政北六路)

第六分局

10
西屯區河南路段(河南路3段、市政北七路、市政北六路、市
政北二路及市政北一路)

第六分局

11 豐原區中正路(火車站至中山路口) 豐原分局

12 大里區中興路2段(大明路至益民路) 霧峰分局

13 新烏日火車站站前 烏日分局

14 清水區中山路(學園街至董公街) 清水分局

15
外埔區甲后路與甲東路口(大甲交流道)至大甲區甲后路與水
源路口

大甲分局

16 太平區中興路 太平分局

17 太平區樹孝路 太平分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列管易違停熱點一覽表
(自105年1月1日起各分局自行列管)

項目 路段(處所) 轄管單位

1
西區草悟道周邊(含括公益路、館前路、中興街、英才路470
巷、公益路155巷、臺灣大道2段311巷等路段)

第一分局

2 中區臺中火車站周邊(含括臺灣大道、建國路、中山路等路段) 第一分局

3
西區向上市場周邊(含括向上路由中美街至華美街路段、中美
街、華美街等路段)

第一分局

4 北區三民路段(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口) 第二分局

5 北區太平路段(雙十路至中華路) 第二分局

6 北區中正公園人行道(學士路、美德街) 第二分局

7 南區興大路快慢車道分隔島旁(國光路至七中路間) 第三分局

8
南區中山醫學大學周邊(中山醫院急診室旁鐵圍籬空地前)文
心南路人行道(建國北路1段至大忠南街)

第三分局

9 南區南門路(國光路至台中路) 第三分局

10 南屯區黎明路(向上路至大業路) 第四分局

11 南屯區公益路(東興路至文心路) 第四分局

12 南屯區五權西路(惠中路至黎明路) 第四分局

13 北屯區北屯路段(太原路口至文心路口) 第五分局

14 北屯區文心路段(梅川東路口至昌平路口) 第五分局

15 北屯區崇德路段(漢口路口至松竹路) 第五分局

16 西屯區朝富路與環河路口 第六分局

17 西屯區臺灣大道與東大路口 第六分局

18 西屯區朝馬路段(朝富一街與朝富二街) 第六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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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多元交通安全宣導活動(1)

第二分局：交通安全宣導

•本局長期運用公務
機關、民間社團，
透過電子與平面媒
體及網際網路暨
LED字幕託播，深
入各機關團體實施
交通安全宣導，
105年1至12月份辦
理交通宣導計
2,795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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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TCPB局
長粉絲專頁，針
對行人、自行車
、公車、大型車
等易釀嚴重事故
類型，剪輯多件
具震憾性的影片
，提供民眾，強
化宣導深度與強
度。

辦理多元交通安全宣導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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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3)-
多媒體公布高肇事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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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勤務作為(1)

•交通與治安結合
：針對高肇事路口
，一般巡邏勤務編
排30分鐘執行事故
防制路檢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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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勤務作為(2)

•高肇事路口強化路檢
作為：高肇事時段編
排路檢防制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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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不合理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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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不合理道路工程績效

•105年計提報1,005處不合理道路工程。

•已改善：746處、改善中：247處，合計993處(改善率98.8%)。

•經會勘不予改善:1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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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違規道路施工(1)

民眾利用道路施工，
未經申請核准，亦
未派員指揮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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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違規道路施工(2)

未經核准施工 未經核准施工
假修復無法即時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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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違規道路施工績效

•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止，本局查察道路施工違規共計
1,924件。

•未依交維計畫、違反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施工管理自治條
例、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等情節計46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計1,878件。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查察道路施工違規情形一覽表
統計日期：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

單位

違規情形（累計件數）

累計
件數

函請交通
局或建設
局裁處，
因蒐證不
完整或瑕
疵而無法
裁罰件數

未依交維
計畫

(違反公路
法第72條)

違反市區
道路條例
(未經許可
擅自開挖
道路)

違反市區
道路條例
(未依許可
時段提前
或延後施
工)

道路施工
後未確實
回填造成
道路坑洞
(假修復)

違反道交
處罰條例
挖掘道路
未樹立警
告標誌或
事後未將
障礙物清
除

(82.01.06)

違反道交
處罰條例
興修房屋
使用道路
未經許可
(82.01.05)

違反道
交處罰
條例利
用道路
為工作
場所

(82.01.03)

合計 2 17 14 13 0 99 75 1704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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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學生平安專案-
交通安全宣導

105年8月7日太平分局於
勤益科大交通安全宣導

105年3月9日霧峰分局於
朝陽科技大學交通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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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學生平安專案-
交通安全宣導場次

•105年1-12月本
局及各分局至本
市17所大專院校
交通安全演講45
場，交通安全宣
導活動104場，合
計149場。

105年9月21日第四分局於
嶺東科技大學交通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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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學生平安專案績效

•學生A1+A2類件數減少444件(-21.3%)，受傷人數減少
445人(-21.9%)

•受傷人數有降低學校：臺體、中國醫藥大學、臺中科
技大學、中興、嶺東、亞洲、朝陽、修平、靜宜、弘
光、勤益等11所大專院校，改善成效占17所大學之
64.41%。

件數 死亡人數 件數 受傷人數

 104年1-12月 5 5 2075 2032 2080

105年1-12月 0 0 1636 1587 1636

增減 -5 -5 -439 -445 -444

比率 -500% -500% -21.2% -21.9% -21.3%

A1 A2
A1+A2期間  分類

學生受傷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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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制高齡者交通事故

有鑑於高齡者A1交通
事故頻傳，為有效減
少高齡者的事故比，
本局於105年下半年
各分局均辦理高齡者
交通安全宣導，請年
長者出外能穿著鮮艷
服飾或配件，以保障
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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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行人、慢車執法與宣導作為

本局為強化行人、慢
車交通安全，於105年
12月23日至31日，實
施為期一個禮拜的交
通安全宣導，各分局
利用舉牌、發放宣導
單、反光條…等方式，
提醒用路人應禮讓行
人，行人亦應遵守交
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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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策進作為5
9



未來策進作為

•一、構建人本交通環境

•二、營造優質公車行駛環境

•三、營造高齡者晨間運動優質交通環境

•四、協助交通局優化號誌時制運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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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策進作為

•五、重點交通執法、建立行車秩序

•六、防制危險駕車

•七、強化取締改裝車

•八、持續協助推動鄰里交通整體改善

計畫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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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建人本交通環境

•構建人本交通環境重點：倡導「以人為本」的交通環境

•執法重點：未保持路口淨空、行經行人穿越道不暫停讓
行人優先通過及機車行駛人行道及慢車道之違規行為。

•105年防制成效：

–行人事故：計死傷2,519人，與104年2,566人比較，
減少47人(-1.8%)。

–自行車事故：計死傷1,928人，與104年2,150人比較
，降低222人(-10.3%) 。

•106年宣導重點：路口淨空、禮讓行人、行人應走行人
穿越道。

•106年目標值：死傷人數降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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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造優質公車行駛環境

•公車特性分析：大型車體寬、具內輪差及視覺死角多特
性，駕駛稍有疏忽，就可能沒看到前方或旁邊人車而肇
事。

•執法重點：變換車道不當、轉彎或變換車道前未使用方
向燈、及汽車於公車停靠區違規停車嚴正執法。

•105年防制成效：計發生1,414件、死傷460人，與104年
同期發生1,501件、死傷472人，減少87件(-5.8%)、死
傷減少12人(-2.5%)。

•106年宣導重點：大型車特性、勿緊跟或行駛在大型車
旁、公車轉彎、變換車道及進出停靠區應先打方向燈。

•106年目標值：公車事故死傷人數降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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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造高齡者晨間運動
優質交通環境

•105年高齡者因晨間運動發生A1類交通事故5件死
亡5人。其中有4件發生在晨間三色號誌切換執行
閃光運作時段。

•105年本局建議交通局建議調整路口三色號誌運作
計22處，交通局已全數調整。

•106年宣導重點：晨運及夜間應穿著鮮明或反光服
飾、靠路邊行走、不違規穿越馬路。

•策進作為：106年持續觀察高齡者晨運易發生交通
事故路口，建議交通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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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交通局優化
號誌時制運作

1、號誌時制設計不當，除易造成交通壅塞外

，更易引發交通事故。

2、本局於105年12月提報交通局5處危險路口

，經會勘結論：

(1)西屯區臺灣大道朝富路口：將運用「分離

式標線」，改善路口右轉車與左轉車交織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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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交通局優化
號誌時制運作

(2)北屯區松竹路北屯路口：考量車輛左轉需求，回復

左轉通行措施事宜。

(3)北屯區廍子路祥順東路口：因祥順東路及中臺科大

進入廍子路綠燈秒數過短，各延長綠燈秒數5秒。

(4)北屯區東山路中興巷口：在中興巷設置專用號誌。

(5)北屯區環中東路建軍二街口：於環中路下匝道設置

加大之標誌牌，以讓用路者明顯辨識路況。

3、106年持續相關提報作為，以優化本市路口號誌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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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重點「成效」取代傳統「績效」：交通違規執法
要有目標性，分三年(105-107年)擇定重點違規項
目，以建立行車秩序、減少車禍發生為目標，並制
訂員警獎懲考核相關規定。

1. 重大違規項目：優先取締酒後駕車、噪音改裝車、闖紅
燈、嚴重超速40公里以上、轉彎未依規定及機車未依規
定兩段式左轉等6項，並分三年分項執行。

2. 重大違停：「重要路段之路口轉彎處停車、併排停車、
於人行道違規停車、不依順行方向停車、於身心障礙專
用停車位違規停車、占用公車停車格、公車不緊靠道路
右側臨時停車」等7項。

3. 重大動態肇因規：為防制未依規定讓車及未注意車前狀
況的9項易肇事違規行為。

五、重點交通執法、
建立行車秩序(1)

6
7



年度 酒後駕車
噪音改裝

車
闖紅燈

嚴重超速

40公里以

上

轉彎未依

規定

機車未依

規定兩段

式左轉

備註

105 V V

106 V V

107 V V

105-107年重大違規-首要執行項目

五、重點交通執法、
建立行車秩序(2)

106年取締重大違規重點項目為闖紅燈及嚴重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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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要路段之

路口轉彎處

停車

併排

停車

於人行

道違規

停車

不依順

行方向

停車(逆

向)

於身心障礙

專用停車位

違規停車

占用公車

停車格

公車不緊靠

道路右側臨

時停車

105
1.臺灣大道

2.文心路

3.五權西路
V V

106
1.環中路

2.中清路

3.忠明南路
V V

107
1.公益路

2.崇德路

3.豐原區中正路
V V

105-107年首要執行項目-取締重大違規停車

五、重點交通執法、
建立行車秩序(3)

1、106年取締規停車重點項目為於人行道停車及
公車不緊靠道路右側臨停車。

2、取締重點路段：環中路、中清路與忠明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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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03-105年肇事原因，研擬
106年重大動態肇因強化取締9大項目

1.
車輛
在行
人穿
越道
不禮
讓行
人先
行

2.
機車
行駛
禁行
車道

3.
不依規
定駛入
來車道
及闖單
行道。

4.
未依
規定
迴轉

5.
在多車
道左(右)
轉彎，
不先駛
入內(外)
側車道

6.
機車未
依規定
兩段式
左轉

7.
不依標
誌標線
號誌指
示轉彎

8.
在多車
道不依
規定駕
車。

9.
轉彎或變
換車道不
當(未使
用)方向
燈。

五、重點交通執法、
建立行車秩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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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局：西區臺灣大道。
第二分局：北區太原路。
第三分局：南區忠明南路、復興路。
第四分局：南屯區向上路、黎明路。
第五分局：北屯區東山路、太原路、崇德路。
第六分局：西屯區臺灣大道、西屯路、河南路。
豐原分局：潭子區中山路、大雅區中清路、神岡區中山路。
霧峰分局：大里區中興路、霧峰區中正區。
烏日分局：烏日區中山路、大肚區沙田路。
清水分局：沙鹿區臺灣大道。
大甲分局：大甲區中山路。
太平分局：太平區中山路。

經分析各分局103-105年交通事故30大違規地點
，研擬106年重大動態肇因強化取締路段如下：

五、重點交通執法、
建立行車秩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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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危險駕車族群多駕駛或騎乘改裝車輛競速
、甩尾，且改裝車輛行駛時，常製造高音量噪
音，嚴重妨害安寧，本局自105年8月16日延長
「取締噪音改裝車輛工作專案執行計畫」。

• 為有效防制危險駕車案件之發生，各分局依其
轄區特性，妥適於每週五、六、日（除局頒危
駕專案外）規劃至少1日以上防制危險駕車勤
務，針對易飆車路段並隨時機動調整執行時段
及地點，防範危險駕車族蠢動及兼顧假日夜間
治安維護。

六、防制危險駕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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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制危險駕車(2)

期程 105年1-12月 104年1-12月 增減數(比例)

7,643

13.34%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05年1-12月與104年同期

取締危險駕車件數情形比較表

取締件數 64,945 57,302

 本局於105年1-12月取締危險駕車共計6萬4,945
件，與104年同期比較增加7,643件(+13.34%)，
強化執法作為以降低危險駕車事故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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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除每月不定時配合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交通
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執行「環、警、監」聯合稽
查，為減少民眾對噪音檢驗之疑慮，及與他單位技術
交流，更不定期申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派員，從臺北
市南下支援共同取締噪音車。

七、強化取締改裝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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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於105年1-11月計取締改裝車1,711件、名列六都
第一名，並將非法改裝車輛資料函請監理機關，辦理
車輛召回臨時檢驗共2,203件、及通報噪音車檢舉網
通知車輛辦理噪音檢驗共8,032件。顯見臺中市執行
「環、警、監」聯合稽查成效斐然，已有效嚇阻噪音
車於臺中市流竄。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05年1-11月取締件數六都比較表

項目
單位

臺中市 桃園市 高雄市 新北市 臺北市 臺南市

噪音改裝車 1,711 1,395 359 264 61 1

件數排序 1 2 3 4 5 6

七、強化取締改裝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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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警局交通大隊給改裝車一記棒喝

七、強化取締改裝車(3)

2016年10月18日民眾日報

為有效防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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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105年底新採購5部「移動數
位式雷達測速照相結合噪音偵測
器設備」，若監測出噪音值超過
管制標準，將依法開單舉發，可
處新台幣6千元到2萬4千元不等
罰鍰。可有效掃蕩噪音車輛。

改裝車業者叫苦連天 中市再祭新利器掃蕩噪音車

2017年01月06日

七、強化取締改裝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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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續協助推動
鄰里交通整體改善計畫之執行(1)

105年度共計改善鄰里27區56處路段，達成率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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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續協助推動
鄰里交通整體改善計畫之執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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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北區錦平里街廓道路人行空間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八、持續協助推動
鄰里交通整體改善計畫之執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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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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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成效重於績效
–本局本執法成效重於績效之理
念，秉持安全與順暢之目標，執
行重點交通執法、建立行車秩序
，105年A1類與A2類交通事故均
有降低，有效促進本市達更安全
、更優質的交通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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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持續推動3E政策
–為持續降低本市交通事故，本
局除持續查報各項不合理交通工
程及提報改善號誌、標誌，並強
化各項交通安全宣導外，針對酒
駕、超速、闖紅燈、重大動態肇
因違規及重大違規行為強化執法
，以維護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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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8
4


